
政务投诉台 投诉电话：12345 96178

责任编辑 兰伟香

■联系电话：2121110

新 闻 调 查
XIN WEN DIAO CHA 3２０18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一

Ｄ
关注民情 倾听民声
针砭时弊 鞭挞丑恶

调查·关注

浙江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文

本栏目热帖来自丽水网处州论坛
http://bbs.lsnews.com.cn

一周热帖导读

为百姓说话
为百姓办事
为百姓撑腰

百 姓
热 线

BAI XING RE XIAN
主持:《百姓热线》工作室
网络投诉：www.lsnews.com.cn/bxrx/
热线：2121110 QQ：139057880

近几年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养狗的市民不断增加。 据统计，2011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底， 我市共办理登记的狗
的数量达到 4077 只， 还有不少是没有登记
的。 如此庞大的“养狗大军”随之引发的流浪
狗、不文明遛狗等现象日益突显，群众反映强
烈。

近日，记者在市区多处调查后发现，遛狗
不拴绳、狗粪不清理、狂吠不止甚至狗咬人等
严重扰民现象较为普遍， 市民文明养狗意识
亟待提高。

“狗患”扰民:
危害民众身心 影响社会和谐
记者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了解到，从去年

11 月到今年 11 月， 我市涉及犬类警情案件多
达 474 起。 据指挥中心副主任冯征宇介绍，我
市当前涉及犬类警情集中在狗咬人、未拴链子
遛狗，居民区养狗随地大小便、夜间狗叫扰民，
宠物进入公共场所如防洪堤、公交车、公用电
梯等处，在楼道、人行道、草坪上造成环境污染
以及流浪狗的搜捕，狗牌登记备案及犬类注射
疫苗等问题。

随后记者进行了多处走访调查。 记者了
解到，一些居民缺乏文明养狗意识，对相关的
养狗管理规定视而不见。 虽然我市规定了遛
狗必须拴绳，但遛狗不拴绳的现象仍然普遍。
一些市民表示担忧， 不拴绳的狗成了城市里
的“定时炸弹”。

问题一：
环境问题———遛狗不拴绳、狗粪不清理
地点：市区防洪堤游船码头
本报记者接到读者报料， 称在市区防洪

堤游船码头景区，几乎每天晚上，聚集了大量
宠物狗。 不少人在遛狗过程中，不拴狗绳，任
由自家狗在公共场所奔跑， 引发不少过往群
众的不满。

11 月 17 日晚， 记者专门前往南明湖景区
游船码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蹲点调查。

虽然当天晚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
依然没有阻挡市民遛狗的热情。 从 18 点 45 到
20 点期间，陆续有 12 条狗在此溜达奔跑。所有
狗都没有佩戴口罩。其中有 4 条大型犬，8 条宠
物狗，未拴狗绳的有 8 条，这 8 条中有三条大
型狗的主人手持狗绳，有一位在离狗十米左右
跟随其后，有两位则等狗追逐玩耍结束准备回
家时再给狗拴上。 期间两条大型狗还在空地及
草坪相互追逐奔跑，经过市民身边时，市民表
示很担心。

不拴绳的养狗人士多认为自家养的狗温
顺听话，不会随便咬人。 有些人也随身带着狗
绳，有问题时马上拴上。

经常在防洪堤散步的市民陈女士说：“平
时要是天气好，在晚上七八点钟走到游船码头
的位置，就能看到很多狗在这里，有次我数了
下有 20 多条狗是没有拴狗绳的， 而且其中大
型犬有四五条，狗的口罩也没有戴，一些狗还
随地大小便，在绿化带上能看到残留的狗粪。 ”
夜间的防洪堤游船码头游人如织，有许多是外
地游客，是个对外的窗口，不文明遛狗严重影
响了城市的形象。

问题二：
噪声问题———居民区夜间狗叫扰民
地点：市区丽青路某小餐馆后面
11 月 7 日，一名为 zzbby 的市民反映：
丽青路某小餐馆后面，店老板带进来一

条狗 ，拴在厨房门边的一个货架下面 ，一到
晚上就叫得很响亮，常常到十一二点还叫个
不停 ，吵得邻居无法入睡 ，不但该幢居民怨
声载道 ，连边上的邻居也意见很大 ，邻居们
向房东投诉了几次 ， 也跟店老板反映了此
事。

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此事后，经
紫金中队初查，该店店主饲养的犬只较大，有
可能为烈性犬， 紫金中队已联系公安部门协
助调查处置。 在未确定是否为烈性犬之前，中
队已安排专业队员对店主进行教育， 要求其
加强管理， 后期中队将根据犬只类别跟进管
理。 目前店主答应将狗带到乡下饲养，中队将
继续跟进该事项。

问题三：
安全问题———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地点：处州公园附近
在处州公园附近， 也有部分市民在此遛

狗。 怀孕 7 个月的曾女士跟记者诉说了自己
的遭遇。 前几日，曾女士和几位朋友在万地广
场边上的人行道上行走， 突然一条未拴狗绳
的狗从其身后狂奔过来， 曾女士着实被吓了
一跳。 在狗不远处，非机动车道上一骑着自行
车的男子是狗的主人， 一起散步的朋友见状
马上跟狗主人说：“你遛狗应该拴个狗绳，万
一吓到孕妇咬到人就麻烦了。 ”狗主人却理直
气壮地说：“我在骑车没有办法拴狗绳！ ”曾女
士想起曾被狗追赶的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
“走着走着，突然就冲出一只狗，一路追赶，吓
得我腿脚发软。 ”

问题四：
社会和谐问题———引发邻里不和睦
地点：市区怡景花苑小区
网民 SARA 说：“ 11 月 14 日 15 点 50 分

左右， 我妈在小区南区广场靠近幼儿园的路
边，碰到一只黑白花的大狗，那只狗直冲向我
妈， 往老人家身上扑去， 狗的女主人就在附
近，也没用绳牵住狗，还说‘我家狗不会咬人
的’。 我妈有心脏病，受到惊吓后，到第二天还
不舒服。 ”记者联系 SARA 女士时，她已经将
母亲送往医院，情绪很是激动。

不拴绳， 狗就可能会不小心吓到或咬到
别人，如果拴了狗绳，也许就不会成为邻里间
关系不融洽的导火索甚至引发更深层次的社
会不和谐问题。

部门说法：
严格执法 倒逼文明养狗

记者从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
为强化犬类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 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已经采取了积极的举措。

据统计， 我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每年捕捉各
类流浪犬、无证犬达到 1000 余只，仅 2018 年至
10月底止，已捕捉（杀）1096 只。 捕捉处罚流浪
犬 296次，金额达到 14520元。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称， 该局
已通过报刊、 网络等媒体及现场宣传等方式
宣传养犬政策类知识， 并发放文明养犬倡议
书和《养犬须知》等材料提高群众文明规范养
犬的意识。 对市区的各类病犬、狂犬或疑似狂
犬、咬人伤人犬只，发现一只捕杀一只。 对各
类流浪犬、无证犬，发现一只捕捉收容一只。
对城区内遛狗不束狗绳、 不及时清理狗粪便
等不文明遛狗行为，依照《浙江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并及时在市区主要街道、市政府周边、处州公
园、丽阳门公园、滨水公园、江滨景观带等人
员聚集、人流量大、宠物较多的公共场所开展
犬类集中整治行动。 还对限养种类进行了修
订，明确了大丹犬、大白熊犬等 12 类犬只和
身高 60 厘米、体重 40 千克的犬类为大型犬，
明确拳师犬、斯塔福梗等 45 类犬种及上述犬
种血统的杂交犬为烈性犬，登记时严格把关，
也推行了电子标识植入。

但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 城区农民新村
及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狗患较多， 免疫及办
证意识差，群众对规范养犬不是很理解。 狗主

人对犬只的监管依然不到位。 犬类管理的重
心没有转移到对养狗主人的管理上， 而仅局
限于对狗只的管理。

呼吁发声：
规范管理 引导文明养狗

长期以来，遛狗不拴绳、狗粪不清理、狂
吠不止严重扰民等不文明“养狗”行为屡见不
鲜，人们对其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认识不够。
近期公众的集体发声，狗伤人事件频频爆出，
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现象亟待解决。

面对日益增多的宠物饲养大军，早在 2011
年，丽水市人民政府已经审议通过了《丽水市区
犬类管理规定》，今年 10 月，市政府办公室发布
了关于延长该文件的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文件对审批登记、饲养管理、监督管理等
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其中第三章对犬类饲养管理中就明文规
定： 宠物犬应当进行圈养或者在户内饲养；
大型犬、烈性犬必须圈（拴）养，需在饲养的犬
只颈部系挂犬牌； 携带犬只外出时， 必须对
犬只束犬链（绳），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者牵领，并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
儿童；犬只的排泄物，携犬人应当立即予以清
除； 不得携带犬只进入市、 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禁止遛犬的区域以及限养区内的国家机
关、医院、学校、车站、码头、公园、商场、影剧
院、展览馆、体育馆等重要办公、服务、公众集
聚场所。

然而，现行的《丽水市区犬类管理规定》
已经不太适应目前的城区犬类管理， 如限养
区的划定范围、大型犬、烈性犬的标准等问题
急需完善修订。 目前养犬无门槛、零条件，并
不需收费。 不少市民心血来潮，激情养犬。 虽
然有不少明文规定， 但能严格遵守的业主寥
寥。 相关部门还需加强对不文明、不规范养犬
者的处罚。

采访中，不少市民呼吁，各种规定的约束
力和惩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但也不搞
一刀切。 养狗现在成了不少城里人的情感寄
托，不少人甚至把狗当成家庭成员。 一定程度
上说，养狗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但要求养狗人
学会自我管理。 作为一个社区普遍现象，用制
度来规范很重要， 但文明养狗的意识培养更
重要， 这也是杜绝此类恶性事件发生的根本
所在。

防患未然：
如何避免被狗咬伤？ 被咬伤后怎么办？

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科，记者了解
到，从 2006 年到 2016 年，我市共报告狂犬病
发病 17 例，近 2 年虽没有发现病例，但狂犬病
与其他传染病不一样 ， 一旦发病 ， 死亡率
100%。

那么如何避免被狗咬伤？ 首先要离狗远
一点。 不要轻易去逗狗，不要与狗有拥抱、亲
吻等亲密行为，不要去激怒狗，当狗在进食或
者睡觉时不要去惊动它。 与家养狗接触的过
程中，触碰狗的尾巴、屁股和腿等部位的行为
是造成犬伤的危险因素， 应在日常生活中避
免此类动作，减小被狗咬的几率。

市民如果不小心被狗咬伤后该怎么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科有关负责人
说 ，不论伤口轻微或严重 ，应尽快去就近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院犬伤门诊就
诊 ，由专业医生进行正确的伤口处理 ，按医
嘱开展狂犬病疫苗 、 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注
射。 即使狗注射过疫苗，也要进行处理。 目
前莲都区在白云街道 、 万象街道 、 岩泉街
道 、 紫金街道四个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有犬伤门诊。

在此友善提醒养狗人士： 爱狗养狗的同
时，需考虑他人的生命安全和美好生活需要。

1、一市民咨询：浙江省乡镇医疗人
员待遇水平情况，以及全额跟差额单位
本质有什么区别。

市卫计委回复：丽水市事业单位收
入分配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实行
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执行，岗位绩效工资
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特殊岗位津贴
三部分组成， 其中基本工资由岗位工
资、薪级工资两部分构成。 乡镇正式医
疗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乡镇工作补贴。参
考文号 ：国人部发 [2006]56 号 、国人部
发[2006]59 号、浙人薪[2006]307 号。 因
岗位不同，每个人的工资待遇都不尽相
同，如您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可直
接电话咨询，咨询电话：0578-2091279。

办理结果反馈：反映人对办理结果
表示满意。

2、一市民反映：市区大洋路永晖新
村 64 栋 2 单元楼下路灯坏了， 希望能
尽快修理。

莲都区建设分局回复： 市民朋友，
你好！ 你所反映的大洋路永晖新村 64
栋 2 单元楼下路灯坏了的问题我局已
收悉，已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确实
存在。 现已维修完毕并恢复照明。 感谢
你对我们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办理结果反馈：反映人对办理结果
表示满意。

3、一市民咨询：市区大洋河二区老
小区需要加装电梯，咨询政府是否有相
关补贴政策。 请相关部门解答。

莲都区建设分局回复： 市民朋友，
你好！ 你所咨询的相关问题我局已收
悉，现答复如下：莲都区在 2016 年已正
式出台了《丽水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试行办法》，《试行办法》中规定：加装电
梯经本单元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就
可向区建设分局递交申请（同时附上授
权委托书、委托加装合同、申请表、业主
的房产证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建
设分局会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勘察并按
照《试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公示、图审以
及发放《规划许可》。所有费用由业主承
担，政府无补贴。

办理结果反馈：反映人对办理结果
表示理解。

热帖一

网民“酸奶杯”发帖:明年丽水要举
办 50 公里超级马拉松比赛， 我们一帮
跑友可高兴了，不知什么时候报名？ 到
哪里报名？

丽水市体育局回复:您好！ 感谢您
对跑马比赛的支持。 现阶段，2019 超马
事宜还没有进展到报名阶段，具体报名
时间还未确定，确定的报名时间和方式
将会在各家新闻媒体、公众号等平台公
布。市体育局将会以最大的宣传力度宣
传此次活动，请市民朋友拭目以待！

热帖二

网民 mwg116 发帖：晚上，我去南
明湖南岸绿道散步时发现绿道上多处
积水。 走了一段路，不仅我穿的鞋子湿
了，裤子也湿了。我打开手机电筒看，这
绿道都已上了油漆。请问这绿道是否建
好？ 若是建好，这质量是否有问题？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
复：市民，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关
于您所反映的水南岸大桥往东 200 米
处绿道坑洼积水问题我公司已经派人
核实并了解情况，待天晴之后将第一时
间联系施工单位进行修复。在后续的维
护上我们将密切关注，加强管理，切实
为市民提供一个舒适、 整洁的休闲场
所。

““狗狗患患””日日增增
呼吁文明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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